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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統合學生在校所學之知識與技能，透過「專題製作」課程的實施增進學生的實務經驗，以期達成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目的，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專題製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專題製作實施時程：
各學期相關措施，包括專題修習說明、專題申請、專題審核、專題競賽、專題結案文件繳交等之確定實施時間，得依學校行事曆，由本系教學委員會於開學二週內擬定，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公告之。實施對象及期間如下：
一、日間部四技：
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100學年度以前（含）入學）。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下學期（101學年度以後（含）入學）。 
二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105學年度以後（含）入學）。
二、進修部四技：
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101學年度以前（含）入學）。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下學期（102學年度以後（含）入學）。
二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105學年度以後（含）入學）。
第 三 條  專題小組組成
一、以小組方式進行，於專題開始前一學期提出分組申請，並經指導老師同意，申請資料繳交至系辦，始成立專題小組。以不超過六人為原則，如有專題製作上特殊需求需增減人數經指導老師同意，並經本系教學委員會核備。
二、班級導師負有輔導學生媒合專題指導教師之責任。凡未媒合成功之修習本課程學生，則由本系教學委員會統一分配之。
第 四 條 指導老師
    本課程指導老師以本系專任教師為主，若因專題需要得邀請兼任教師、外系教師或外單位之專家共同指導，並向教學委員會核備。本系專任教師（特聘教授除外）指導的學生人數以平均為原則，以該年級學生總人數（日間部與進修部分別計算）除以專任教師人數之值為指導學生人數，如有特殊情況則另提會議討論。
第 五 條 專題異動
學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師或組員時，應填寫「專題異動申請表」，並經原指導老師、新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同意簽章後備查，學生未依本條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老師者，其本課程成績不予承認。異動申請以該學期期中考之前提出為限。
第 六 條 專題進度及成績評定
1、 二年級下學期：
執行專題製作初審（一），主要內容為提出專題建議書與系統發展計劃，以書面及口頭方式由指導老師進行審查及評分。本學期專題學期成績計算方式為：指導老師評分占100%。
二、三年級上學期：
若是執行專題製作（一），主要內容為提出專題建議書與系統發展計劃，由指導老師進行審查及評分。
若是執行專題製作（二），內容須完成系統分析書（系統發展類）或建立模式（理論探討類），由指導老師進行審查及評分。
本學期專題學期成績計算方式為：
（一）日間部：「資訊管理基礎能力檢定」成績占40％(二技不適用)，指導老師評分占60%(二技占100%)。
（二）進修部：指導老師評分占100%。
三、三年級下學期：
執行專題製作（二或三），內容須完成系統分析書（系統發展類）或建立模式（理論探討類），由教學委員會負責審查與評分。本學期日間部與進修部專題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均為：
（1） 日間部：指導老師評分占60%，教學委員會召集系上教師共同評分占40%。
（2） 進修部：指導老師評分占100%。
四、四年級上學期：
執行專題製作（三或四）總審，由專題學生填寫「多遊系專題製作競賽」申請書送達系辦公室，經指導老師同意向教學委員會提出申請。由本系辦公室先行查核專題製作文件是否完整，並送教學委員會核備，審訂後決定四技優良專題組別學生參加專題製作競賽。經系辦確認參與組別繳交資料完成者，得以書面及口頭方式由校內外老師與業界專家組成評審委員進行審查。競賽評分計算方法依當學年實務專題成果競賽及實務專題海報競賽辦法評分。本學期專題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均為：
（一）評審委員或教學委員會評審成績占35％。
（二）各組參加校內外競賽、專題相關榮譽事蹟表現加分項目占10％。
（三）指導老師評分占60%(含參與本系海報競賽成績10%)。
（四）總成績滿分以100分計。
    日間部所有學生除有特殊事由，需全員參與專題競賽。另進修部得由專題指導老師決定是否參與專題競賽，凡經教學委員會同意未能參與競賽者，其成績由指導老師評分占100%。
五、四年級下學期：
執行專題製作（四），本學期日間部與進修部專題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均為：
（一）各組參加校內外競賽、專題相關榮譽事蹟表現加分項目占10％。
（二）指導老師評分占95%。
（三）總成績滿分以100分計。
五、學期中若發生更換指導老師之狀況，該學期指導老師評定的成績由接替指導之老師評定之。
第 七 條 專題文件繳交及設備歸還
    日間部專題繳交之專題文件必需依據公告之專題文件撰寫及燒錄，在繳交期限前由指導老師確認簽名。專題繳交文件與借用設備需於期末考結束前繳至系辦公室及完成網路上傳作業。若未完成者且未經系主任通過申請延後繳交者，其專題成績最高以50分計。
	 進修部專題繳交之專題文件必需依據公告之專題文件撰寫。若未完成者且未經系主任通過申請延後繳交者，其專題成績最高以50分計。
第 八 條 專題重修
    專題成績不及格學生，應重修。重修可以暑修或隨修的方式進行。重修時，指導老師、專題題目、組員皆可重新安排。
第 九 條 專題推薦
     經本系專題競賽評定優良者有義務代表本系參加校內外專題競賽，為系爭光。若經推薦而未經系主任同意可不參賽者，將依校規不參加相關活動以記小過壹次處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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